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栉风沐雨奋进路，砥砺前行铸辉煌。

2016年，全国人大修订《立法法》，赋予设区

市地方立法权。辽源市人大常委会认真履行宪

法和法律赋予的立法职能，从“新手上路”，到逐

步走向正轨；从“单兵作战”，到立法工作格局扎

实构建并不断完善，立法节奏不断加快，立法领

域逐步拓展，立法质量稳步提升，立法经验日益

丰富，为绘就辽源民主法治蓝图赢得一个精彩

开局，交出一份满意答卷。

坚持党的领导，是立法工作必须遵循的根

本原则。辽源市人大常委会始终与市委同心同

向、同力合拍，将党的领导贯穿于立法工作全过

程，确保人大立法正确政治方向，及时把党的主

张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全体人民意志，成为全

社会一体遵循的行为规范和活动准则，确保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立法工作中得到

全面贯彻落实。坚持重大立法事项请示报告制

度，编制立法规划、制定年度立法计划、重点领

域立法项目和重大立法事项都及时向市委请示

汇报，提请市委常委会审议。

坚持人大主导，是立法工作顺利开展的不

二法则。几年来，辽源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紧扣

市委决策部署，在法规的立项、起草、审议等环

节注意把方向、控全局，统一思想步调，确保党

委意图实现。辽源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在开展地

方特色产业促进等创设性立法方面，勇于担当、

敢于决策、积极作为、创新探索，主动向上级人

大做好解释说明，争得上级立法机关的支持和

帮助，立法领域得到拓展，地方特色日益鲜明。

在很多法规草案的起草过程中，辽源市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超前介入，靠前指导。在一些特殊

立法项目法规草案的起草上，辽源市人大常委

会直接委托法工委起草，压缩了审议时间，保证

了立法进程。

坚持沟通协调，是立法工作取得成效的制

胜法宝。上级立法机关是做好地方立法工作的

坚强后盾，无论是立法项目的确定，还是审议和

争议的处理，都与省人大常委会保持密切沟通，

确保制定的每部法规更加充实、更加完善、更加

准确。政府是做好地方立法工作的重要依托，

充分发挥政府在立法工作中的作用，是提高立

法质量和立法效率的重要环节，有助于保证立

法的专业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也是推进法治

政府建设的应有之义。专家是做好地方立法工

作的强大依靠，主动争取专家的指导，有效提升

地方立法工作质量。

坚持立法为民，是立法之树根深叶茂的源

头活水。几年来，辽源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把为

民立法作为头等大事，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

法、依法立法”，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于立法

工作始终。从立法项目征集，到法规草案审议，

不断拓展群众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切实做到

依靠人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不断夯实立法

的民意基础，助推法治辽源建设。

法治的光芒无声浸染，汇聚出润物无声的

清流。几年来，辽源市人大常委会围绕生态环

保、城市管理、服务民生、特色产业发展、基层治

理、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以“小切口”立法解决

民生和发展“大难题”，先后制定地方性法规15

件，在辽源法治建设征程上镌刻下历史标记，为

辽源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

生态环保篇生态环保篇——
立法守护生态底色立法守护生态底色

东辽河水穿城而过，这条辽源市的母亲河

滋养着一方发展热土。每天，流经城区的河段

时常会有志愿者捡拾垃圾。

辽源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水资源保护、水

污染防治、水环境改善、水生态修复等工作，生

态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东

辽河流经多个城市地区，为了让流域保护不留

死角，打破区域界限，形成共治共享的治理工作

合力，在省人大常委会的统一调度和指导下，联

合长春、四平两市，经充分协商沟通，达成辽河

流域水环境保护协同立法的共识，各自完成了

法规草案的起草工作，并通过省人大常委会批

准，现已发布实施，成功探索了立法工作新模

式。

水环境好坏有赖于各方共同努力。其中河

道垃圾的治理刻不容缓。但由于河道垃圾治理

涉及面较广，社会公众参与程度差，乱倒、乱扔、

乱卸垃圾现象屡禁不止，形势不容乐观。为进

一步加强河道垃圾治理，着力解决当前河道垃

圾治理工作中责任不清、执法依据不够充分的

问题，辽源市人大常委会适时提出对河道垃圾治

理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地方性法规的设想，得到

了市政府的支持和配合，责成由辽源市水利局成

立法规起草小组，在充分调研和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最终形成了《辽源市河道垃圾治理条例》。该

条例针对河道垃圾、领导与责任机制等多方面内

容作了明确规定，为进一步加强河道垃圾治理，

解决当前河道垃圾治理工作中责任不清、执法依

据不够充分等问题提供了法律遵循。

治水有方，守护发展底色。辽源市人大通

过完善立法让环境保护有法可依。这既是推动

跨行政区域水生态环境治理的生动实践，也为

高质量绿色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城市管理篇城市管理篇——
以良法保护城市环境以良法保护城市环境

冬日的辽源，一派迷人景象，穿城而过的东

辽河被皑皑白雪覆盖，广场和公园里，寒冷的天

气丝毫抵挡不住广大市民休闲的脚步，细心观

察城市变化，惬意地享受城市之美。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不断完善，辽源城区

面貌逐渐改善，百姓幸福感持续提升。但是，由

于城市管理的一些法规缺位，在日常工作中，管

理机制不健全，责任主体不明确的问题时有发

生，影响了城市景观和视觉效果。

城市之美在于精致，城市管理在于精细。

在探索破解城市管理难题过程中，辽源市

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实施了《辽源市城市绿化

条例》《辽源市城市建筑外立面管理条例》《辽源

市室外公共体育设施管理条例》，明晰管理机制

体制、管理主体、管理内容和责任人等与城市建

管相关的事务，进一步提升城市环境品质，维护

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让城市更靓丽，环境更

宜居，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

城市园林绿化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近年来，辽源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城市

绿化建设，新建、改建和扩建了一批公园、广场

和景观绿地。但是，随着城市绿化规模的不断

扩大，城市绿化管理方面的问题和矛盾也日显

突出。城市绿化发展空间受到制约，城市绿地

的养护责任、要求、技术规范等不够明确，城市

绿化监督管理缺乏有效的联动机制等。为了巩

固城市绿化成果，规范城市绿化管理，辽源市人

大常委会制定出台了《辽源市城市绿化条例》，

进一步提升城市绿化整体水平，形成良好的运

行机制，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针对建筑外立面管理无序状态，辽源市制

定实施了《辽源市城市建筑外立面管理条例》，

完善建筑外立面管理体制，明确建筑外立面管

理责任人，将建筑外立面管理纳入标准化，明确

了物业服务企业的巡查、检查职责，进一步确定

了法律责任。

为了给人民群众提供优质民生服务，辽源

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制定《辽源市室外公共体育

设施管理条例》，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公共体育设

施的建设和使用，整合优化资源，提升保障能

力，明确体育设施从建设到使用的性质地位、职

责任务，完善工作机制，有效促进室外公共体育

设施工作的法治化、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提升

室外公共体育设施整体建管、维护和安全水平，

更好地服务人民、造福百姓。

通过地方立法，推动城市管理的合理规划

和有序发展，保护优美的城市环境，有效提升城

市的文明程度和生活品质。

社会民生篇社会民生篇——
““小切口小切口””服务大民生服务大民生

聚焦民生领域，推动立法工作。

近几年，辽源市人大常委会密切关注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城市供热和养犬等民生问题，将

问题的关键节点作为立法选题的突破口，探索

开展“小切口”立法，有效增进了民生福祉。

保护水源地，做好“水文章”。杨木水库是

辽源市市区主要的饮用水水源，对其实施科学

有效地保护，确保生活饮用水安全，是一项重大

的民生工程。针对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机制不健

全、部门职责不清、措施不够具体、违法责任追

究力度不够等诸多问题，从立法层面加以解决

已经刻不容缓。地方立法工作启动伊始，辽源

市人大常委会就将“杨木水库水源地保护”列为

辽源首部地方性法规的立法项目，纳入法治化

轨道。在国家生态环保治理法规和政策的推动

和引导下，辽源市政府从源头保护和生态规划

入手，多次召集相关部门进行研究部署，并邀请

专家反复论证后，实施了杨木水库饮用水水源

地保护工程。通过集中开展清洁整治专项行

动，清理水库上游生活垃圾、畜禽粪便等污染物

1400多吨，划定禁养区面积100.67平方千米，

安装围栏32.6公里，设置防护网3700米，流转

耕地6.4万亩，减少农药使用量41.5吨，减少化

肥使用量664吨，一级保护区内养殖场全部拆

迁，二级保护区内辽河源镇10家养殖场实现无

污染排放。

伴随《辽源市杨木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条

例》的颁布实施，辽源市城市饮用水水质状况逐

步得到改善，与2015年同期相比，主要超标污

染物氨氮平均浓度下降87.8%。从2020年10月

开始，辽源退出了国家重点城市地表水水质排

名后30名序列，东辽河水质达到了自有监测数

据35年以来最好水平。

如今，沿着村路走来，条条编织的绿色网

带，整洁干净的小镇街路，都展现出饮用水水源

地多年保护“接力赛”的成果。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辽源市居

民养犬现象日渐增多，养犬人数和饲养犬只数

量呈逐年上升趋势，随之引发的矛盾和问题也

不断增多。为进一步有效规范养犬行为，辽源

市制定实施了《辽源市养犬管理条例》，为保障

群众的人身安全和健康、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

市容环境卫生提供法律支撑。“制定出台养犬管

理方面的地方性法规，不仅是规范城市有序养

犬提供法律支撑和依据的迫切需要，更是回应

广大人民群众愿望、改善人居环境的迫切需要，

维护公共秩序、保障群众人身安全、促进社会和

谐的迫切需要，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市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负责人说。

通过多年的常态化管理，辽源市社会面违

法养犬行为明显减少，依法养犬、文明养犬蔚然

成风，全市涉犬警情数量逐年下降。从2020年

度的753起，下降到现在的264起，群众养犬的

法律意识、文明意识也在不断提升。

城市供热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是重要的

民生工程。随着城市供热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供

热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以往的管理办法已经

严重滞后。辽源市人大常委会坚持问题导向，

根据供热市场管理的实际情况，着眼于解决供

热突出问题、规范供热行为，制定出台了《辽源

市城市供热管理条例》，紧紧围绕配套供热设施

建设、供热最低温度保障、热费缴纳时间、基础

热费等问题，开展充分地调研、论证。对争议较

大的“基础热费”作出了法规，不再规定“居民应

当缴纳基础热费”的决定，充分体现了辽源市人

大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担当作为，对规范供

热市场秩序、维护供用热双方合法权益、促进城

市供热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聚焦“小切口”，围绕大民生，辽源市将进一

步建立健全立法机制，用地方立法提升民生温

度。

特色产业发展篇特色产业发展篇——
促进特色产业健康发展促进特色产业健康发展

近年来，辽源市委、市政府把发展梅花鹿、

禽蛋、东辽黑猪、食用菌、柞蚕、林果六大特色产

业，作为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强化顶

层设计，加大政策扶持，特色产业实现了扩量提

质增效。为促进三产融合，拉长产业链，提高附

加值，增加农民收入，辽源市人大常委会在《立

法法》规定的基础上，大胆创新，积极探索创设

性立法实践，用地方立法助推特色产业发展。

每逢夏秋季节，东辽县柞蚕的蚕农都格外

的忙碌。柞蚕产业作为辽源市六大特色产业之

一，在东辽县13个乡镇中，有12个乡镇都有柞

蚕养殖。

柞蚕生产投入小，见效快，效益高，同时不占

用耕地、不使用农药，属于典型的绿色环保产业，

同时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丰收”。

为引导柞蚕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辽源市人

大常委会针对产业发展出台《辽源市柞蚕产业发

展条例》，这一地方性法规不仅填补立法上的空

白，也为加快推进法治化进程，提供法律支撑。

辽源市东丰县是著名的梅花鹿之乡，东丰

梅花鹿是优质的特色品种，为促进梅花鹿产业

的健康发展，破解梅花鹿繁育饲养、产品加工流

通、文化旅游、科技人才等方面难题，辽源市人

大常委会从制度层面加强规范引领，研究制定

《辽源市梅花鹿产业发展促进条例》。在梅花鹿

种源保护方面，规定了东丰梅花鹿种质资源保

护措施，同时，对东丰梅花鹿品种通过定义加以

界定。在梅花鹿养殖方面，规定统筹考虑承载

能力，发展适度规模养殖。利用林下资源开展

梅花鹿养殖，促进梅花鹿养殖业的规模发展。

在鹿产品精深加工方面，规定了加强合作和科

技研发，推动梅花鹿产品向精深加工转变，延长

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在鹿产品经营交

易方面，规定了加强梅花鹿及其产品交易平台

建设，构建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梅花鹿及其产

品交易渠道，健全市场体系，促进梅花鹿产品销

售。在打造品牌效应方面，对梅花鹿文化遗产

保护、生产工艺的传承以及与文旅产业融合等

作了相应的规定，推动和引导梅花鹿产业发展。

护航高质量发展，贡献立法力量。辽源市

人大常委会克服困难，主动作为，发挥立法主导

作用，承担法规草案的起草任务，并协同各相关

部门开展调研、论证，进一步提高了立法质量。

基层社区治理篇基层社区治理篇——
城市风貌清且新城市风貌清且新

文明既是一座城市应有的底色，也是推动

城市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近年来，辽源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明城市

创建的不断深化，城市软实力的竞争、文明城市

之间的竞争，更多的是市民文明素养上的比

拼。为引导和规范市民文明行为，提升市民文

明素养与社会文明水平，提高文明城市创建的

法治化水平，辽源市人大常委会将文明行为立

法提上重要日程。

辽源市精神文明办公室在法规草案起草过

程中，坚持问计于民、群策群力，采取线上线下

多种形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同时，邀请省

级具有立法经验的专家和研究法学理论的学者

及政府法律顾问进行研究论证，最终形成的《辽

源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共六章三十七条，规定

了8个方面47项文明行为基本规范。发挥立法

在文明行为方面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文明行为

的立法对人们的行为规范提出了更高的准则。

通过立法对普遍认同的文明行为加以规范，使

之成为约束人们普遍遵守的行为准则，从而提

升社会的文明程度。

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成为民生

服务的前沿阵地，承载了广大居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和渴望。

为不断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辽

源市人大常委会起草了《辽源市城乡社区治理

促进条例（草案）》为社区治理工作提供法治保

障。《条例（草案）》囊括了社区建设、社区治理、

社区服务、保障措施、法律责任等内容。

一系列内容从多角度完善了社区治理体

系，增强了社区服务效能，加强了社区治理保

障，进一步提升了基层治理水平，为提升百姓生

活的幸福感提供了法律支持。

历史文化保护篇历史文化保护篇——
守护城市守护城市““根根””与与““魂魂””

煤城辽源有着百年煤炭开采的历史，它曾因

煤受益，也因煤受制。作为全国首批资源枯竭城

市经济转型试点，辽源从资源枯竭到产业结构艰

难转型，从资源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

之路越走越宽。城市的迅猛发展离不开城市历

史文化的“根与魂”，如何展示辽源煤矿的发展历

程，纪念煤矿的崛起、发展和繁荣，传承百年煤矿

历史文化，成为人们思考的“课题”。

为加强煤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提升城市

发展品位，辽源市人大代表提出了对辽源煤矿

文化遗产进行立法保护的建议。辽源市委、市

人大和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由辽源市文广新

局牵头，会同辽矿集团对煤矿遗址先期进行了

排查，并成立了立法工作起草小组，为立法工作

的有序开展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随着《条例》起草工作的正式启动，辽源市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组织有关部门及专家，按照

煤矿遗址排查登记目录逐一进行现场踏查，与

辽矿集团共同确定保护的对象和范围。辽源市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说：“《条例》有针对性

地解决了煤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范围、保护的

基本原则和定位、管理体制、保护对象、保护措

施等问题，既能符合全面保护煤矿历史文化遗

产的要求，又能落实煤城文化的重点保护。”煤

矿文化遗址保护立法，是辽源又一部体现地方

特色的法规。

正确处理好煤矿遗址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是

《条例》立法重点，也是落实保护工作的关键所

在，保护是合理利用的前提，合理利用是保护的

目的，如何通过立法使二者有机地衔接，《条例》

围绕“保护为了利用、利用有利于保护”的原则

设定一系列保护措施，展示了立法工作者的责

任和智慧。

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新。新的一年，辽源

市人大常委会将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人大和省人

大立法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辽源市委决策

部署和民主法治建设目标，为实现转型发展、率

先突破，由传统煤炭基地向现代零碳高地转变

的战略目标提供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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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鹿产业立法工作座谈会。

辽源市人大专委会深入社区调研立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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